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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27070]一、任务背景
推动厨电行业全电化、碳减排工作，同时兼顾用于安全以及华人使用明火的饮食习惯。
中国经济技术学会于2022年7月份批准该项目立项。
1.1 主要工作过程
1.1.1成立标准起草组
2022年7月开始，标准编制相关人员开始进行相关资料收集与调研，征询国内电火灶相关企业意见与建议，初步确定了《电火灶》团体标准的技术要求。
1.1.2开展调研，形成标准草案
2022年7月，标准编制组开展企业公开企标调研及分析、相关标准研究及企业调研工作，形成标准草案。
1.1.3行业专家研讨，形成征求意见稿
2022年8月，电火灶标准研讨会以线上的会议形式举办，大家对标准编制的框架、技术指标制定及行业调研数据的搜集结果展开了充分的研讨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，并完成编制说明。
1.1.4征求意见处理，完成标准送审稿
2022年XX月，电火灶标准将征求意见进行收集汇总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完成标准送审稿及编制说明。
2022年XX月，以线上形式组织召开了《电火灶》标准预审查会，审查组对提交的送审文件进行了认真、细致的评审，提出了修改意见，会后编制组认证落实修改意见，完成标准送审稿及编制说明。
2022年XX月，XXX以XXX的形式组织召开了《电火灶》标准审查会。经审查，与会专家一致同意本标准通过审查。
会后根据专家意见进行文本修改，并组织报批材料进行标准报批申请。
[bookmark: _Toc43637980][bookmark: _Toc37163980]1.2主要参加单位
[bookmark: _Hlk110591548]起草单位：本标准由深圳国爱全电化智慧科技有限公司、江苏威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、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、佛山市顺德区精微电子电器有限公司、中山市冠品电器有限公司、中山市京牛电器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宏卓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、东莞市德禄仕电子有限公司、佛山市顺德区创格电子实业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新时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、东莞永能继电子有限公司、深圳市东展望电子有限公司，江苏威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、文件的起草工作，包括起草标准文件、调研报告、编制说明等，确定验证试验的工作路线、工作内容、方法及验证试验的具体实施单位。生产企业单位江苏威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按照项目组的要求，承担了标准的试验验证工作，对本企业的产品进行了全面的试验测试，就江苏威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指标等修订项目开展自行验证，提供了本企业的大量测试数据，为项目组提供了验证试验数据。
[bookmark: _Hlk110591566]起草人：谭刚、谭杰、张晓、蒋利民、郭炳庆、何超明、刘雄、刘俊、邱旭、韦金、宋治根、罗帮立、张富健。
[bookmark: _Toc43637981][bookmark: _Toc30321]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Toc43637982]2.1 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
[bookmark: _Toc43637983]2.1.1 标准编制原则
[bookmark: _Toc43637984]本标准的编制充分考虑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相符合，重点考虑可操作性，便于标准的实施。
2.1.2 标准编制的依据
[bookmark: _Toc43637985]本标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》及其《实施细则》、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GB/T 1.1进行编制。
2.2 标准适用范围及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Toc43637986][bookmark: _Toc425779251]2.2.1 范围
[bookmark: _Toc425779252][bookmark: _Toc43637987]本标准适用于单相供电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火灶，不适用于商用三相供电的电火灶产品。
对于气、电组合型家用和类似用途器具的电火加热部分应符合本标准。
本标准不适用于工业用电火灶。
2.2.2 规范性引用文件
[bookmark: _Hlk38218341]本文件主要规范性引用了：
GB 4706.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 第1部分：通用要求
GB 4706.2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 驻立式电灶、灶台、烤箱及类似用途器具的特殊要求
GB 4706.2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 便携式电磁灶的特殊要求
GB 30720 家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值及能效等级
GB/T 2423.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 试验A：低温
GB/T 2423.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 试验B：高温
GB/T 2423.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 试验Cab：恒定湿热试验
GB/T 2423.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 试验Ec和导则：倾跌与翻倒
GB/T 2423.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  试验Ka：盐雾
GB/T 4214.1 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噪声测试方法  第1部分：通用要求
GB/T 4798.2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 第2部分：运输 
GB/T 23128 电磁灶标准

[bookmark: _Toc43637988][bookmark: _Toc425779253]2.2.3 术语和定义
GB 4706.1、GB 4706.22、GB 4706.29、GB 4343.1、GB/T 4343.2、GB 17625.1、GB 17625.2、GB/T 23128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2.2.3.1 电火灶
是一种用电作为能源的燃灶具，基于低温热等离子体理论基础，由市电整流滤波、功率因数校正（PFC）、高频高压逆变、精准控制及保护、等离子体发生器构成，产生等离子体火焰束，将电能转换为热能，实现明火烹饪的电灶。
2.2.3.2 单灶头
指一个炉头的灶具。
2.2.3.3 多灶头
指2个或以上炉头的灶具。
2.2.4 技术要求
2.2.4.1 基本要求
本标准中适用的电火灶应符合GB 4706.1中规定的要求。
2.2.4.2 外观要求
2.2.4.2.1整机外观：应光洁，无划痕、刮伤等；紧固件不松动，底座胶脚不应脱落且无明显晃动，操作面板粘贴牢固，不起翘，粘贴位置端正。
    2.2.4.2.2灶面板部分：无裂纹和明显崩边、针孔，条纹，丝印清晰，色泽一致，灶面板与上盖的粘接紧固，无锐利边缘。
    2.2.4.2.3塑料件部分：外露表面应光洁、色泽均匀，无严重变形、缩水等现象。
2.2.4.3 对高低温、高湿环境的适应性
2.2.4.3.1 高温性能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，试验后在室温条件下电火灶应能正常工作。
2.2.4.3.2 湿热环境储存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，试验后在室温条件下电火灶应能正常工作。
2.2.4.3.3 耐低温性能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，试验后在室温条件下电火灶应能正常工作。
2.2.4.4 跌落性能
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，电火灶应无损坏，且仍能正常工作。
2.2.4.5 自动关机性能
器具在长时间未进行操作的情况下应具有自动保护能力。
    电火灶接通电源正常工作时，在未进行其他操作的情况下，功率在1800W以上时电火灶应在1.5h内自动关机或转为待机状态。1800W以下时电火灶不进行自动关机功能。
注：在1800W以下时认为用户在进行长时间炖煮操作，故不进行自动关机功能。
2.2.4.6 最大输入功率
电火灶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，器具在正常工作温度下，其输入功率对额定功率的偏差不应大于表1中所示偏差。器具标有额定电流，则其在正常工作下的电流和额定电流的偏差，不应超过表2中给出的相应偏差。
    对于多个加热单元的电火灶，如果可以单独工作，则其每个加热单元也均应符合以上要求。


表1输入功率偏差
	负偏差
	正偏差

	-10%
	+5%


表2电流偏差
	负偏差
	正偏差

	-10%
	+5%


2.2.4.7 热效率
对于多个加热单元的电火灶，不考虑同时工作的热效率。但其每个加热单元均应不低于70%。
2.2.4.8 噪声
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，电火灶的噪声限值应符合表3的要求。
表3
	额定总功率P/W
	噪声限值[A计权声功率级/dBk A) ]

	
	单眼灶
	两眼以上电火灶

	P≤2500
	≤65
	≤75

	2000＜P≤3500
	≤68
	≤78


2.2.4.9 待机状态功率
电火灶的待机状态功率值应不大于10W。
2.2.4.10 耐候性能
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，试验后电火灶中的电镀件和油漆件的主要表面不得出现明显的气泡、脱落及锈蚀。
2.2.4.11 寿命试验
电火灶连续工作72小时，电火灶应能正常工作。

[bookmark: _Toc1840]三、主要验证情况分析
[bookmark: _Toc159][bookmark: _Toc43637992]本标准涉及的试验包括：外观检查、高低温、高湿环境适应性试验、跌落试验、输入功率和电流试验、热效率试验、噪声试验、待机状态功率试验、耐候性能试验、电火灶待机功率测试方法—功率计法。
[bookmark: _Toc24763]四、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
本标准涉及以下专利：
	序号
	专利类型
	专利名称
	专利号

	1
	实用新型
	一种安全型等离子体灶
	ZL 2020 2 1586185.6

	2
	
	一种单个电极可控的等离子体灶
	ZL 2020 2 1583524.5

	3
	
	一种防电离辐射等离子体灶
	ZL 2020 2 1675615.1

	4
	
	一种隔热型等离子体灶
	ZL 2020 2 1675814.2

	5
	
	一种排放抑制型等离子体灶
	ZL 2020 2 1676659.6

	6
	
	一种双腔道双风扇等离子体灶
	ZL 2020 2 1702207.0

	7
	
	一种增大加热面积的等离子体灶
	ZL 2020 2 1677113.2

	8
	
	电火灶炉头及电火灶
	ZL 2021 2 3106694.1

	9
	
	一种等离子体结构、炉头组件及电火灶
	ZL 2021 2 3092868.3

	10
	
	等离子加热组件及电火灶
	ZL 2021 2 3107447.3

	11
	
	电极连接结构、炉头组件和电火灶
	ZL 2021 2 3090620.3

	12
	
	具有检锅功能的电火灶
	2021 2 3112326.8

	13
	
	变压装置及电火灶
	ZL 2021 2 3092823.6

	14
	
	电火灶
	ZL 2021 2 3090619.0

	15
	外观专利
	等离子智慧灶
	ZL 2020 3 0520184.0

	16
	
	电火灶（台式2）
	ZL 2021 3 0448157.1

	17
	
	电火灶（台式1）
	ZL 2021 3 0448158.6

	18
	
	电火灶（台式3）
	ZL 2021 3 0448193.8

	19
	
	电火灶（台嵌两用）
	ZL 2021 3 0448196.1

	20
	
	电火灶（触摸电火电陶双灶）
	2022 3 0014135.9

	21
	
	电火灶（铝合金大面板电火电陶双灶）
	2022 3 0014136.3

	22
	
	集成水槽（洗碗机）
	2022 3 0014137.8

	23
	
	电火灶（电火电陶集成灶）
	2022 3 0014138.2

	24
	
	电火灶（玻璃大面板电火电陶双灶）
	2022 3 0014141.4

	25
	
	电火灶（嵌入式电火电陶双灶）
	2021 3 0693623.2

	26
	
	电火灶（嵌入式单灶）
	2021 3 0693625.1

	27
	
	电火灶（台式单灶）
	2021 3 0693874.0



[bookmark: _Toc11484]五、产业化情况、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
清洁电能作为唯一能源，以低温热等离子体技术为基础、多点输出稳定功率的等离子体火炬而实现有烹饪功能，推动厨电行业全电化、碳减排工作，同时兼顾用于安全以及华人使用明火的饮食习惯。
[bookmark: _Toc19975]六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，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，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
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标准不矛盾。电火灶是等离子体火炬实现加热功能，国内外暂无类似产品。

[bookmark: _Toc43637995][bookmark: _Toc14605]七、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
[bookmark: _Toc43637996]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：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标准不矛盾。
[bookmark: _Toc11995]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
[bookmark: _Toc43637997][bookmark: _Toc389]九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
建议本标准作为电火灶团体标准发布实施。
[bookmark: _Toc43637998][bookmark: _Toc9016]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度办法、实施日期等）
[bookmark: _Toc43637999]建议标准实施后组织标准宣讲，促进标准顺利实施。
[bookmark: _Toc3898]十一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无。
[bookmark: _Toc43638000][bookmark: _Toc15701]十二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无。

